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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7月
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

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的根本利

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

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

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

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第三条 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

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

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

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第四条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

导，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

第五条 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负责国家安全工

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

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

和重要工作，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第六条 国家制定并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全

面评估国际、国内安全形势，明确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

方针、中长期目标、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政策、工作任

务和措施。

第七条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坚

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公民

的权利和自由。

第八条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协调。

国家安全工作应当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

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

全和共同安全。

第九条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坚持预防为主、标本

兼治，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充分发挥专门机关

和其他有关机关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能作用，广泛动员公

民和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第十条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坚持互信、互利、平

等、协作，积极同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开展安全交流合

作，履行国际安全义务，促进共同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切国家机关

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

他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维护国

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

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第十二条 国家对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家安全工作和

涉及国家安全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任何个人和组织违反本法和有关法律，不履行维

护国家安全义务或者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每年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第二章 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
第十五条 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

会主义法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人民

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

国家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任何叛国、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行

为；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窃取、

泄露国家秘密等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

境外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分

裂活动。

第十六条 国家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保卫人民安全，创造良好生存发展条件和安定工作

生活环境，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 国家加强边防、海防和空防建设，采取

一切必要的防卫和管控措施，保卫领陆、内水、领海和

领空安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第十八条 国家加强武装力量革命化、现代化、正

规化建设，建设与保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需要相适

应的武装力量；实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防备和抵

御侵略，制止武装颠覆和分裂；开展国际军事安全合

作，实施联合国维和、国际救援、海上护航和维护国家

海外利益的军事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

发展利益和世界和平。

第十九条 国家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全预防和化解经济安全风险的制

度机制，保障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

域、重点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

重大经济利益安全。

第二十条 国家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风

险防范、处置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建

设，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

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

第二十一条 国家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能源，有

效管控战略资源能源的开发，加强战略资源能源储备，

完善资源能源运输战略通道建设和安全保护措施，加

强国际资源能源合作，全面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保障经

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持续、可靠和有效供给。

第二十二条 国家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保护

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善粮食储备制度、流通体

系和市场调控机制，健全粮食安全预警制度，保障粮食

供给和质量安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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